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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4 年 1 月 7 日

總目 114－－－－申訴專員公署
分目 000 運作開支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－

(a) 由即日起，刪除申訴專員公署下述常額職位－

1 個副申訴專員職位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 (12 7 ,9 00 元至 13 5 ,5 5 0 元 )

2 個助理申訴專員職位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 ) (113,520元至 120,553元 )；
以及

( b )  由即日起，刪除下述職級－

副申訴專員 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

助理申訴專員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

問題

申訴專員公署 (下稱「公署」 )在 2001 年 1 2 月脫離政府架構後，便
積 極 招 聘 合 約 人 員 ， 以 取 代 由 政 府 借 調到 該 署 工 作 的 公 務 員 。 到 了

2 0 03 年 6 月，公署已委聘一名合約人員，出任副申訴專員，並另外聘
請了兩名合約人員，擔任助理申訴專員。因此，公署編制內原有的一個

副申訴專員公務員職位和兩個助理申訴專員公務員職位便無須保留。

同時，副申訴專員和助理申訴專員這兩個公務員職級亦可予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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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

2 . 申訴專員建議刪除公署編制內三個公務員職位，包括一個副申訴

專員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和兩個助理申訴專員職位 (首長 級薪級
第 2 點 )，並刪除副申訴專員和助理申訴專員這兩個公務員職級。

理由

3 . 公署自 19 89 年成立以來，一直依照公務員的程序和做法辦事，署
內大部分職位都是聘任或借調公務員出任。2001 年 12 月 19 日，《 2001 年
申訴專員 (修訂 )條例》生效後，公署正式脫離政府架構。該條例訂有條
文，確保公署在處理人事和財政事宜上享有獨立自主權，並進一步提

高公署的運作效率。公署脫離政府架構後，便積極招聘合約人員。現

時，公署委聘的合約人員已差不多全數取代由政府借調的公務員。截

至 20 03 年 1 2 月 1 日，公署的實際員額有 90 人，其中只有六人是由政
府借調的公務員。

副申訴專員

附件1

4 . 副申訴專員 (前稱「副行政事務申訴專員」 )職級和職位是在公署成
立時開設的 (見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文件 E C 198 8- 8 9 編號 4 3 )。過往出
任這個職位的人員，通常是由政府借調的公務員或按公務員合約條款

聘用的人員。公署考慮到有關脫離政府架構的安排，故在 2 0 00 年年底
進行招聘工作，以便物色合適的人選，按合約條款聘任為副申訴專員。

2 0 01 年 5 月，公署委聘了一名合約人員，出任副申訴專員。因此，副
申訴專員公務員職位和職級便無須保留，可予刪除。副申訴專員職位

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1。

助理申訴專員

附件2

5 . 助理申訴專員職級在 1995 年開設，當時一併開設了一個助理申訴
專員職位 (見 EC (9 5 - 96) 13 號文件 )。至於第二個助理申訴專員職位，則
在 19 97 年開設 (見 EC ( 96 - 97 )5 3 號文件 )。這兩個職位自開設以來，一
直由政府借調的公務員或按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人員出任。其後，

公署曾進行招聘工作，先後在 2003年 4月和 6月聘請了兩名合約人員，
出任助理申訴專員。因此，這兩個助理申訴專員公務員職位和助理申

訴專 員 公 務 員 職 級 便 可予 刪 除 。 助 理 申訴 專員 職 位 的 職 責說明載 於

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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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架構的變動

附件3
6 . 雖然上述三個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已改為合約職位，但公署的組織

架構維持不變。公署的組織圖載於附件 3。

其他首長級公務員職位

7 . 除了副申訴專員職位和兩個助理申訴專員職位外，公署還有一個

首長級公務員職位，即首席行政主任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。現時，
這 個 職 位 由 一 名 政 府 借 調 的 實 任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出 任 。 這 名人 員 會 在

20 04 -0 5 年度退休，屆時如財務委員會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批准的
話，便會刪除這個職位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8 . 由於政府一直向公署悉數收回署內公務員職位所需的員工開支 (包
括附帶福利開支 )，因此，有關建議對政府一般收入並無影響。此外，
以合約職位取代公務員職位對政府的財政亦無影響。

編制上的變動

9 . 過去兩年，公署的公務員職位編制變動如下－

職位數目

編制

(註 )

目前情況

(2003 年
12 月 1 日
的情況 )

2003 年
4 月 1 日
的情況

2002 年
4 月 1 日
的情況

2001 年
4 月 1 日
的情況

A      4* 4 4+(1) 4+(1)

B 3 11 19 28

C 2 3 21 46

總計 9 18 44+(1) 78+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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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A －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

B －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

C －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

(  ) － 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

* － 包括建議刪除的三個首長級公務員職位
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

1 0 . 我們已在 20 03 年 12 月 16 日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
資料文件，知會議員有關這項建議的安排。
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

11 . 公務員事務局考慮上文第 3 至 5 段所述的理由後，支持有關建議，
同意刪除公署編制內三個公務員職位，即一個副申訴專員職位和兩個

助理申訴專員職位，以及刪除副申訴專員和助理申訴專員這兩個公務

員職級。

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

1 2 . 如獲准刪除上述職位和職級，我們會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
務委員會報告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申訴專員公署

2 0 03 年 1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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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申訴專員

職責說明

職級　　：：：：副申訴專員 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

直屬上司：：：：申訴專員
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－－－

1 . 協助申訴專員處理公署的日常行政工作；

2 . 協助制定政策方針和調查程序；

3 . 協調有關宣傳策略的策劃／制定工作，並統籌公署的公眾教育／

外展／社區參與計劃；

4 . 督導公署人員進行直接調查，並統籌複雜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；

5 . 監督和監察調查工作的進度；以及

6 . 不時檢討《申訴專員條例》 (第 397 章 )的條文，並提出修訂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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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申訴專員

職責說明

職級　　：：：：助理申訴專員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

直屬上司：：：：副申訴專員
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－－－

1 . 擔任調查科主管，負責督導和監察各項調查工作，以及有關的質

素控制事宜；

2 . 監督、安排和協調各個調查組的工作，包括分派個案，確保各組

的工作量平均；

3 . 協調選定須進行直接調查的目標，並親自負責有關的調查工作；

4 . 在調查進行期間，就調查方法和方向作出決定／發出指示；

5 . 密切監察就嚴重和／或敏感個案進行的調查工作；

6 . 協助制定政策方針和調查程序，並按需要檢討和簡化有關程序；

以及

7 . 審閱調查報告，並在有需要時，就報告的建議與被投訴的部門／

機構的主管人員進行初步商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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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專員公署組織圖

申訴專員

副申訴專員*
(首長級薪級第 3點)

助理申訴專員 1*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

助理申訴專員 2*
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

首席行政主任#
(首長級薪級第 1點)

調查科 1 調查科 2

總行政主任

評審組 A組 B組 C組 D組

行政及發展科

直查 2組 直查 1組

* 建議刪除的首長級公務員職位。

# 餘下的首長級公務員職位。現時出任這個職位的人員會在 2004-05年度退休，屆時如財務委員會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批准的話，便會刪除這個職位。


